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2號

原      告  田兆炎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周武榮律師

            邱于倫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五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

告如以新臺幣貳佰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之女田歆綿生前以自己為被保險

人，向被告投保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暨健康保險（保單號碼：

0022CH00000000），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7月15日至113年7

月15日止，保單內容包含傷害保險，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

同）20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原告為受益人。田歆

綿於系爭保險契約有效存續期間內之112年7月21日，前往位

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之浪極光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浪極光公司）進行室內衝浪、寬板滑水等室內戲水活動

（下稱室內戲水活動）。詎被保險人田歆綿當日多次摔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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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並因此吸入、嗆入池水，於同年月26日開始頭痛不適，同

年月28日因發燒頭痛至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

與醫院）急診求治兩次，並於同月29日轉住院治療，同年月

30日病危轉加護病房治療，行腦室外引流手術，於同年8月1

日下午5時5分死亡，死亡原因經確認為福氏內格里阿米巴原

蟲（Naeglgleria fowleri，下稱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

性腦膜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

田歆綿因阿米巴蟲自外在水域入侵腦中而死亡，符合外來性

要件，且對於田歆綿而言，阿米巴蟲自外在水域入侵腦中而

死亡係不可預料、不可預期和偶然所致，自屬意外事故無

疑。原告為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遂檢具相關文件，於

112年9月19日向被告申請給付被保險人身故保險金，詎被告

未於15日內給付理賠金，並於112年10月4日以田歆綿之死亡

方式並非系爭保險契約所稱之意外傷害事故而拒絕理賠；經

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後，被告仍於同年11月10日發函拒絕理

賠。其後原告針對被告拒絕理賠一事，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

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申請評議，亦經評議中心於113

年6月14日認定原告前開請求不成立。為此，爰依系爭保險

契約第2條、第5條約定、保險法第3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112年10月

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田歆綿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性質，為保險法第

131條所規定之意外傷害保險，依約自應以被保險人遭受身

體內在原因以外之其他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

（不可預知性）等意外傷害事故致死亡時，被告始負有依系

爭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系爭死亡保險金之責任。依振興醫

院於112年8月2日所開立田歆綿死亡證明書所載，田歆綿死

亡方式勾選為「自然死（純粹僅因疾病或自然老化所引起之

死亡）」，而其直接引起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為「急性腦膜腦

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另依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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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被田歆綿罹患之病名為「阿米巴蟲感染

引發急性腦膜腦炎」，此為單細胞生物福氏內格里蟲（學

名：Naegleriafowleri）入侵人類腦部所引起的感染病

症。」，故田歆綿顯係罹患阿米巴蟲之感染疾病，雖田歆綿

感染之阿米巴蟲為外來病源而具「外來性」，然田歆綿感染

阿米巴蟲（即事故）後，在人體內部經過相當時期的潛伏或

醞釀，始出現症狀或經醫療儀器篩檢發現（即傷害），該感

染事故顯欠缺「突發性」，該感染事故所致之傷害，並非意

外傷害，田歆綿並非因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另原告就兩造

間之給付保險金爭議，經向評議中心提起評議申請，亦經評

議中心以112年評字第50號評議書認定：「…由於目前的疾

病分類中，阿米巴蟲感染仍是屬於疾病的一種，有其特定的

感染途徑跟生物致病特性，並非如同中毒或外傷等意外事故

所造成的外部傷害，所以田君的阿米巴腦膜炎無法被視為是

意外傷害事故所致。」等語，認定原告之評議申請為無理

由，故原告提起本件請求給付意外死亡保險金並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66至267頁，依判決格式修正

文句）：　　　

　㈠原告之女田歆綿於74年1月9日出生，與被告簽立系爭保險契

約向被告投保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暨健康保險（本院卷一第37

至53頁、137至153頁），保險期間自112年7月15日至113年7

月15日。

　㈡田歆綿於112年7月21日與同事共同前往浪極光公司參加水上

活動室內衝浪課程（本院卷一第57至81頁）。

　㈢田歆綿於112年7月28日前往振興醫院急診，於同年29日住院

治療，30日病危轉至加護病房進行腦室外引流手術，於112

年8月1日下午5時5分死亡，死亡證明書記載死亡原因為福氏

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

炎併心臟衰竭死亡（本院卷一第83、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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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被告以112年10月4日客一字第000000000號函拒絕理賠（本

院卷第91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保險契約率為定型化契約，被保險人鮮能變更契約之約

定，故對於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

並應注意誠信原則，倘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

釋，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保險法第131條所稱

意外傷害，乃指被保險人基於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所致，而生有傷害或死亡之損失。又人之傷害或死亡，可能

來自於內在原因，如器官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等肇因，亦

可能為外來之意外事故。所謂外來之意外事故，係指除內在

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偶然而不

可預見者。而意外傷害之界定，在有多數原因競合造成傷殘

或死亡事故之情形時，應側重於「主力近因原則」，以是否

為被保險人因罹犯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內

在原因以外之其他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

可預知性）等因素作個案客觀之認定，並考量該非因被保險

人本身已存在可得預料或查知之外在因素，是否為造成意外

傷殘或死亡事故之主要有效而直接之原因。又按意外傷害保

險之受益人請求保險給付時，雖應證明被保險人係因意外事

故而受傷害，惟受益人如證明該事故確已發生，且依經驗法

則，其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應認其已盡證

明之責。保險人如抗辯非屬意外，自應就其抗辯之事實（老

化、疾病及細菌感染）負證明之責，始符舉證責任之原則。

換言之，被保險人倘非因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而生保險事

故，原則上即應認係意外。最高法院迭著有94年度台上字第

181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023號判決意旨足參。

  ㈡被保險人田歆綿之死亡原因，應合於外來、突發且非疾病所

致之特性，而屬保險法第131條所規定之意外事故，並合於

系爭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事故，被告應負依約給付保險金

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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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被保險人之死亡原因，究屬意外事故或疾病致死，兩造固互

有爭議。觀諸被告固執振興醫院死亡證明書、診斷證明書之

記載，即被保險人死亡方式為自然死，死因為「急性腦膜炎

病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本院卷一第

167、169頁），抗辯被保險人死亡原因並非出於意外事故。

惟振興醫院於000年0月00日出具被保險人診斷證明書上則明

確記載病名為：「福氏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炎併腦水

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再觀諸被保險人之

出院病歷摘要記載「出院診斷：7/30因福氏內格里阿米巴原

蟲感染伴隨急性腦膜炎、癲癇和水腦症進行腦室外引流和顱

內壓監測、急性心肌炎伴隨心臟衰竭...7/28頭痛惡化、發

燒、發冷、肌肉痠痛和頸部疼痛前來我們的急診室就診...

新冠肺炎和流感快篩都呈陰性...7/29因急性腦膜炎入院，

病程進展快速...」，有振興醫院出院病歷摘要記載可查

（本院卷一第227頁至245頁）。則被保險人之急性腦膜炎為

阿米巴蟲感染所引發，並於112年8月1日死亡，急性腦膜炎

進程快速，亦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保險人於死亡時，前已

具有腦膜炎病史或有其他可能引發腦水腫、心肌炎或心臟衰

竭或其他快速致死之相關疾病，則被告辯稱被保險人死亡與

感染阿米巴蟲無涉，即屬無據。

　⒉振興醫院醫院採集被保險人檢體送實驗室檢驗，確認為感染

阿米巴蟲感染所導致腦膜腦炎。而阿米巴蟲為淡水湖泊、河

流中自然生存的單細胞寄生蟲，喜好溫暖環境，能生存於

46℃的溫熱環境中，在更高的溫度下也可短暫存活。溫暖的

淡水(如湖泊及河川)、溫泉水、工廠排出的溫水、含氯量不

足的游泳池、熱水器及土壤中都可發現其蹤跡。人類可能在

自然水域活動時，將病原體吸入鼻腔，並沿著嗅覺神經進入

腦部而發病，但喝下遭病原體污染的水則不會被感染，也不

會透過人與人接觸傳播，人類病例罕見。該疾病潛伏期約1-

7天，發病後病程進展快速，初期症狀為頭痛、發燒、噁

心、嘔吐，之後出現頸部僵硬、抽搐、意識變化、譫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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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等腦炎症狀，發病後死亡率約99%等情。有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113年4月12日疾管臺北區管字第

1130034376號函所檢附112年8月10日致醫界通函、112年8月

22日新聞稿資料可佐（本院卷一第315至317頁）。益徵本件

足認被保險人死亡之原因急性腦膜炎，為感染阿米巴蟲所導

致無訛。

　⒊被告雖執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3年4月10日北市衛疾字第

1133110435號函檢附之被保險人疫調資料（本院卷一第301

致310頁）、疾管署親水設施環境檢體福氏內格里阿米巴原

蟲檢驗結果（本院卷一第313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13年

4月12日新北衛疾字第1130667732號相關調查資料（本院卷

一第319至357頁）等資料，抗辯浪極光公司除地下室機房低

窪處的水呈阿米巴蟲採檢陽性反應外，其餘均呈陰性，是無

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保險人係在浪極光公司衝浪時感染。然

查，浪極光公司向媒體表示案發後已換水並停業（本院卷一

第387頁），且衛生機關前往採驗之日期為112年8月9日、10

日、12日（本院卷一第313頁），距離被保險人前往從事室

內水上活動112年7月21日已逾20日，尚難逕與當時被保險人

從事室內水上活動時之環境為相同認定；而阿米巴蟲並非本

身存在於人體，業如前述，佐以被保險人於死亡前之疫調紀

錄（本院卷一第305頁），並無其他可能之感染途徑，則衡

情認被保險人係於最近從事室內水上活動之際感染，尚與常

理無違。綜合上情，被保險人生前並無腦膜炎相關引發死亡

事故之病史，阿米巴蟲並非存在於人體內之病原，被保險人

因外在感染阿米巴蟲入侵腦部，因病程進展快速引發急性腦

膜炎致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符合前述意外傷害認定

之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要件

無訛。被告雖強調當日前往室內戲水尚有其他同事及其他遊

客，而其他人皆無感染情況，然人體既有可能因外在感染阿

米巴蟲而引發上開腦膜炎以致心臟衰竭死亡，縱被保險人於

生理狀況較為敏感而產生較大之不良反應，非可而推論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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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保險人本身患有疾病所導致，此相較於因被保險人自身

疾病所致而死亡之情形，仍屬有間，此仍不足以排除於被保

險人死亡是出於意外事故之認定。

　⒋從而，基於保險條款應為有利被保險人之解釋原則，仍應將

其歸類為外來、突發之意外性質，而符於意外傷害保險之保

險範圍。被保險人因外在感染阿米巴蟲，因病程進展快速引

發急性腦膜炎導致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依通常經驗

法則判斷，被保險人感染阿米巴蟲之外來因素，方為其死亡

事故最主要有效且直接之原因，且該原因與死亡之結果間，

亦具相當之因果關係，至其內在之生理條件僅係遭外在環境

因素引發而生之後續反應，尚非為死亡結果之主因，且該事

故之發生難為他人所預知，符合前述意外傷害認定上之外來

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要件，自應

屬保險法第131條規定所示之意外，合於系爭保險契約約定

之保險事故。被保險人之死亡為外在之意外事故所造成，符

合系爭保險契約所定之承保範圍，被告即應負依約給付保險

金之責。至被告援引本件事故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評議書之認定，要難逕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亦不足以拘束

司法機關，併此敘明。

　㈢原告依保險法及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得請求被告給付

保險金及約定之遲延利息：

  ⒈經查，原告為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被保險人因遭受意外

傷害事故致死亡，合於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事故。則依

保險法第5條、第34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第5條、附加

條款第1條、第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額200萬

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按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

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

利率；民法第229條、第233條定有明文。按保險法第34條、

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第2項（本院卷一第49頁）規定，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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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繳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賠

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

險人應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

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1分。查被告並未爭執112年9月19

日接獲原告通知申請，本應於15日即112年10月4日前給付

200萬元理賠金，然被告以 112年 10月 4日客一字第

1120000068號函通知拒絕理賠（本院卷一第91至93頁），復

於112年11月10日富保法字第1120012032號函再次拒絕理賠

（本院卷一第95至97頁）。然被保險人應認屬意外事故死

亡，既經本院認有如上述，被告確有可歸責之事由而遲延給

付，被告於翌日即112年10月5日起即依約應負遲延責任，而

應以較法定利息為高之10％年利率計算遲延利息。

  ㈣從而，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200萬元保險金，及

自112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遲延

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其餘請求，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法及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給付保

險金額200萬元，及自112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率，實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其餘

請求，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為准、免假執

行之聲請，核均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

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

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及聲

請調查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

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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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昀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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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2號
原      告  田兆炎  


訴訟代理人  周武榮律師
            邱于倫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之女田歆綿生前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暨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22CH00000000），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7月15日至113年7月15日止，保單內容包含傷害保險，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原告為受益人。田歆綿於系爭保險契約有效存續期間內之112年7月21日，前往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之浪極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浪極光公司）進行室內衝浪、寬板滑水等室內戲水活動（下稱室內戲水活動）。詎被保險人田歆綿當日多次摔入池水並因此吸入、嗆入池水，於同年月26日開始頭痛不適，同年月28日因發燒頭痛至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與醫院）急診求治兩次，並於同月29日轉住院治療，同年月30日病危轉加護病房治療，行腦室外引流手術，於同年8月1日下午5時5分死亡，死亡原因經確認為福氏內格里阿米巴原蟲（Naeglgleria fowleri，下稱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田歆綿因阿米巴蟲自外在水域入侵腦中而死亡，符合外來性要件，且對於田歆綿而言，阿米巴蟲自外在水域入侵腦中而死亡係不可預料、不可預期和偶然所致，自屬意外事故無疑。原告為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遂檢具相關文件，於112年9月19日向被告申請給付被保險人身故保險金，詎被告未於15日內給付理賠金，並於112年10月4日以田歆綿之死亡方式並非系爭保險契約所稱之意外傷害事故而拒絕理賠；經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後，被告仍於同年11月10日發函拒絕理賠。其後原告針對被告拒絕理賠一事，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申請評議，亦經評議中心於113年6月14日認定原告前開請求不成立。為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第5條約定、保險法第3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112年10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田歆綿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性質，為保險法第131條所規定之意外傷害保險，依約自應以被保險人遭受身體內在原因以外之其他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等意外傷害事故致死亡時，被告始負有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系爭死亡保險金之責任。依振興醫院於112年8月2日所開立田歆綿死亡證明書所載，田歆綿死亡方式勾選為「自然死（純粹僅因疾病或自然老化所引起之死亡）」，而其直接引起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為「急性腦膜腦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另依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被田歆綿罹患之病名為「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腦炎」，此為單細胞生物福氏內格里蟲（學名：Naegleriafowleri）入侵人類腦部所引起的感染病症。」，故田歆綿顯係罹患阿米巴蟲之感染疾病，雖田歆綿感染之阿米巴蟲為外來病源而具「外來性」，然田歆綿[bookmark: _HlZ000000000]感染阿米巴蟲（即事故）後，在人體內部經過相當時期的潛伏或醞釀，始出現症狀或經醫療儀器篩檢發現（即傷害），該感染事故顯欠缺「突發性」，該感染事故所致之傷害，並非意外傷害，田歆綿並非因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另原告就兩造間之給付保險金爭議，經向評議中心提起評議申請，亦經評議中心以112年評字第50號評議書認定：「…由於目前的疾病分類中，阿米巴蟲感染仍是屬於疾病的一種，有其特定的感染途徑跟生物致病特性，並非如同中毒或外傷等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外部傷害，所以田君的阿米巴腦膜炎無法被視為是意外傷害事故所致。」等語，認定原告之評議申請為無理由，故原告提起本件請求給付意外死亡保險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66至267頁，依判決格式修正文句）：　　　
　㈠原告之女田歆綿於74年1月9日出生，與被告簽立系爭保險契約向被告投保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暨健康保險（本院卷一第37至53頁、137至153頁），保險期間自112年7月15日至113年7月15日。
　㈡田歆綿於112年7月21日與同事共同前往浪極光公司參加水上活動室內衝浪課程（本院卷一第57至81頁）。
　㈢田歆綿於112年7月28日前往振興醫院急診，於同年29日住院治療，30日病危轉至加護病房進行腦室外引流手術，於112年8月1日下午5時5分死亡，死亡證明書記載死亡原因為福氏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本院卷一第83、167頁）。
　㈣被告以112年10月4日客一字第000000000號函拒絕理賠（本院卷第91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保險契約率為定型化契約，被保險人鮮能變更契約之約定，故對於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應注意誠信原則，倘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保險法第131條所稱意外傷害，乃指被保險人基於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而生有傷害或死亡之損失。又人之傷害或死亡，可能來自於內在原因，如器官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等肇因，亦可能為外來之意外事故。所謂外來之意外事故，係指除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而意外傷害之界定，在有多數原因競合造成傷殘或死亡事故之情形時，應側重於「主力近因原則」，以是否為被保險人因罹犯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內在原因以外之其他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等因素作個案客觀之認定，並考量該非因被保險人本身已存在可得預料或查知之外在因素，是否為造成意外傷殘或死亡事故之主要有效而直接之原因。又按意外傷害保險之受益人請求保險給付時，雖應證明被保險人係因意外事故而受傷害，惟受益人如證明該事故確已發生，且依經驗法則，其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應認其已盡證明之責。保險人如抗辯非屬意外，自應就其抗辯之事實（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負證明之責，始符舉證責任之原則。換言之，被保險人倘非因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而生保險事故，原則上即應認係意外。最高法院迭著有94年度台上字第181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023號判決意旨足參。
  ㈡被保險人田歆綿之死亡原因，應合於外來、突發且非疾病所致之特性，而屬保險法第131條所規定之意外事故，並合於系爭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事故，被告應負依約給付保險金之責：
　⒈被保險人之死亡原因，究屬意外事故或疾病致死，兩造固互有爭議。觀諸被告固執振興醫院死亡證明書、診斷證明書之記載，即被保險人死亡方式為自然死，死因為「急性腦膜炎病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本院卷一第167、169頁），抗辯被保險人死亡原因並非出於意外事故。惟振興醫院於000年0月00日出具被保險人診斷證明書上則明確記載病名為：「福氏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再觀諸被保險人之出院病歷摘要記載「出院診斷：7/30因福氏內格里阿米巴原蟲感染伴隨急性腦膜炎、癲癇和水腦症進行腦室外引流和顱內壓監測、急性心肌炎伴隨心臟衰竭...7/28頭痛惡化、發燒、發冷、肌肉痠痛和頸部疼痛前來我們的急診室就診...新冠肺炎和流感快篩都呈陰性...7/29因急性腦膜炎入院，病程進展快速...」，有振興醫院出院病歷摘要記載可查（本院卷一第227頁至245頁）。則被保險人之急性腦膜炎為阿米巴蟲感染所引發，並於112年8月1日死亡，急性腦膜炎進程快速，亦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保險人於死亡時，前已具有腦膜炎病史或有其他可能引發腦水腫、心肌炎或心臟衰竭或其他快速致死之相關疾病，則被告辯稱被保險人死亡與感染阿米巴蟲無涉，即屬無據。
　⒉振興醫院醫院採集被保險人檢體送實驗室檢驗，確認為感染阿米巴蟲感染所導致腦膜腦炎。而阿米巴蟲為淡水湖泊、河流中自然生存的單細胞寄生蟲，喜好溫暖環境，能生存於46℃的溫熱環境中，在更高的溫度下也可短暫存活。溫暖的淡水(如湖泊及河川)、溫泉水、工廠排出的溫水、含氯量不足的游泳池、熱水器及土壤中都可發現其蹤跡。人類可能在自然水域活動時，將病原體吸入鼻腔，並沿著嗅覺神經進入腦部而發病，但喝下遭病原體污染的水則不會被感染，也不會透過人與人接觸傳播，人類病例罕見。該疾病潛伏期約1-7天，發病後病程進展快速，初期症狀為頭痛、發燒、噁心、嘔吐，之後出現頸部僵硬、抽搐、意識變化、譫妄、昏迷等腦炎症狀，發病後死亡率約99%等情。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113年4月12日疾管臺北區管字第1130034376號函所檢附112年8月10日致醫界通函、112年8月22日新聞稿資料可佐（本院卷一第315至317頁）。益徵本件足認被保險人死亡之原因急性腦膜炎，為感染阿米巴蟲所導致無訛。
　⒊被告雖執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3年4月10日北市衛疾字第1133110435號函檢附之被保險人疫調資料（本院卷一第301致310頁）、疾管署親水設施環境檢體福氏內格里阿米巴原蟲檢驗結果（本院卷一第313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13年4月12日新北衛疾字第1130667732號相關調查資料（本院卷一第319至357頁）等資料，抗辯浪極光公司除地下室機房低窪處的水呈阿米巴蟲採檢陽性反應外，其餘均呈陰性，是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保險人係在浪極光公司衝浪時感染。然查，浪極光公司向媒體表示案發後已換水並停業（本院卷一第387頁），且衛生機關前往採驗之日期為112年8月9日、10日、12日（本院卷一第313頁），距離被保險人前往從事室內水上活動112年7月21日已逾20日，尚難逕與當時被保險人從事室內水上活動時之環境為相同認定；而阿米巴蟲並非本身存在於人體，業如前述，佐以被保險人於死亡前之疫調紀錄（本院卷一第305頁），並無其他可能之感染途徑，則衡情認被保險人係於最近從事室內水上活動之際感染，尚與常理無違。綜合上情，被保險人生前並無腦膜炎相關引發死亡事故之病史，阿米巴蟲並非存在於人體內之病原，被保險人因外在感染阿米巴蟲入侵腦部，因病程進展快速引發急性腦膜炎致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符合前述意外傷害認定之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要件無訛。被告雖強調當日前往室內戲水尚有其他同事及其他遊客，而其他人皆無感染情況，然人體既有可能因外在感染阿米巴蟲而引發上開腦膜炎以致心臟衰竭死亡，縱被保險人於生理狀況較為敏感而產生較大之不良反應，非可而推論此即為被保險人本身患有疾病所導致，此相較於因被保險人自身疾病所致而死亡之情形，仍屬有間，此仍不足以排除於被保險人死亡是出於意外事故之認定。
　⒋從而，基於保險條款應為有利被保險人之解釋原則，仍應將其歸類為外來、突發之意外性質，而符於意外傷害保險之保險範圍。被保險人因外在感染阿米巴蟲，因病程進展快速引發急性腦膜炎導致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依通常經驗法則判斷，被保險人感染阿米巴蟲之外來因素，方為其死亡事故最主要有效且直接之原因，且該原因與死亡之結果間，亦具相當之因果關係，至其內在之生理條件僅係遭外在環境因素引發而生之後續反應，尚非為死亡結果之主因，且該事故之發生難為他人所預知，符合前述意外傷害認定上之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要件，自應屬保險法第131條規定所示之意外，合於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事故。被保險人之死亡為外在之意外事故所造成，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所定之承保範圍，被告即應負依約給付保險金之責。至被告援引本件事故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之認定，要難逕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亦不足以拘束司法機關，併此敘明。
　㈢原告依保險法及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得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及約定之遲延利息：
  ⒈經查，原告為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被保險人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死亡，合於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事故。則依保險法第5條、第34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第5條、附加條款第1條、第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額20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按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229條、第233條定有明文。按保險法第34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第2項（本院卷一第49頁）規定，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繳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應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1分。查被告並未爭執112年9月19日接獲原告通知申請，本應於15日即112年10月4日前給付200萬元理賠金，然被告以112年10月4日客一字第1120000068號函通知拒絕理賠（本院卷一第91至93頁），復於112年11月10日富保法字第1120012032號函再次拒絕理賠（本院卷一第95至97頁）。然被保險人應認屬意外事故死亡，既經本院認有如上述，被告確有可歸責之事由而遲延給付，被告於翌日即112年10月5日起即依約應負遲延責任，而應以較法定利息為高之10％年利率計算遲延利息。
  ㈣從而，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200萬元保險金，及自112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其餘請求，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法及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額200萬元，及自112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率，實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其餘請求，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為准、免假執行之聲請，核均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及聲請調查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昀潔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2號
原      告  田兆炎  

訴訟代理人  周武榮律師
            邱于倫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五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
    告如以新臺幣貳佰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之女田歆綿生前以自己為被保險人
    ，向被告投保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暨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
    22CH00000000），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7月15日至113年7月
    15日止，保單內容包含傷害保險，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
    ）20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原告為受益人。田歆綿
    於系爭保險契約有效存續期間內之112年7月21日，前往位於
    新北市○○區○○○路000號之浪極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浪極光
    公司）進行室內衝浪、寬板滑水等室內戲水活動（下稱室內
    戲水活動）。詎被保險人田歆綿當日多次摔入池水並因此吸
    入、嗆入池水，於同年月26日開始頭痛不適，同年月28日因
    發燒頭痛至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與醫院）急
    診求治兩次，並於同月29日轉住院治療，同年月30日病危轉
    加護病房治療，行腦室外引流手術，於同年8月1日下午5時5
    分死亡，死亡原因經確認為福氏內格里阿米巴原蟲（Naeglg
    leria fowleri，下稱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炎併
    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田歆綿因阿
    米巴蟲自外在水域入侵腦中而死亡，符合外來性要件，且對
    於田歆綿而言，阿米巴蟲自外在水域入侵腦中而死亡係不可
    預料、不可預期和偶然所致，自屬意外事故無疑。原告為系
    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遂檢具相關文件，於112年9月19日向
    被告申請給付被保險人身故保險金，詎被告未於15日內給付
    理賠金，並於112年10月4日以田歆綿之死亡方式並非系爭保
    險契約所稱之意外傷害事故而拒絕理賠；經原告向被告提出
    申訴後，被告仍於同年11月10日發函拒絕理賠。其後原告針
    對被告拒絕理賠一事，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
    評議中心）申請評議，亦經評議中心於113年6月14日認定原
    告前開請求不成立。為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第5條
    約定、保險法第3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
    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112年10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田歆綿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性質，為保險法第131條所規定之意外傷害保險，依約自應以被保險人遭受身體內在原因以外之其他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等意外傷害事故致死亡時，被告始負有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系爭死亡保險金之責任。依振興醫院於112年8月2日所開立田歆綿死亡證明書所載，田歆綿死亡方式勾選為「自然死（純粹僅因疾病或自然老化所引起之死亡）」，而其直接引起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為「急性腦膜腦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另依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被田歆綿罹患之病名為「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腦炎」，此為單細胞生物福氏內格里蟲（學名：Naegleriafowleri）入侵人類腦部所引起的感染病症。」，故田歆綿顯係罹患阿米巴蟲之感染疾病，雖田歆綿感染之阿米巴蟲為外來病源而具「外來性」，然田歆綿感染阿米巴蟲（即事故）後，在人體內部經過相當時期的潛伏或醞釀，始出現症狀或經醫療儀器篩檢發現（即傷害），該感染事故顯欠缺「突發性」，該感染事故所致之傷害，並非意外傷害，田歆綿並非因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另原告就兩造間之給付保險金爭議，經向評議中心提起評議申請，亦經評議中心以112年評字第50號評議書認定：「…由於目前的疾病分類中，阿米巴蟲感染仍是屬於疾病的一種，有其特定的感染途徑跟生物致病特性，並非如同中毒或外傷等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外部傷害，所以田君的阿米巴腦膜炎無法被視為是意外傷害事故所致。」等語，認定原告之評議申請為無理由，故原告提起本件請求給付意外死亡保險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66至267頁，依判決格式修正
    文句）：　　　
　㈠原告之女田歆綿於74年1月9日出生，與被告簽立系爭保險契
    約向被告投保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暨健康保險（本院卷一第37
    至53頁、137至153頁），保險期間自112年7月15日至113年7
    月15日。
　㈡田歆綿於112年7月21日與同事共同前往浪極光公司參加水上
    活動室內衝浪課程（本院卷一第57至81頁）。
　㈢田歆綿於112年7月28日前往振興醫院急診，於同年29日住院
    治療，30日病危轉至加護病房進行腦室外引流手術，於112
    年8月1日下午5時5分死亡，死亡證明書記載死亡原因為福氏
    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
    炎併心臟衰竭死亡（本院卷一第83、167頁）。
　㈣被告以112年10月4日客一字第000000000號函拒絕理賠（本院
    卷第91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保險契約率為定型化契約，被保險人鮮能變更契約之約定
    ，故對於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
    應注意誠信原則，倘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
    ，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保險法第131條所稱意
    外傷害，乃指被保險人基於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
    致，而生有傷害或死亡之損失。又人之傷害或死亡，可能來
    自於內在原因，如器官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等肇因，亦可
    能為外來之意外事故。所謂外來之意外事故，係指除內在原
    因以外之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偶然而不可
    預見者。而意外傷害之界定，在有多數原因競合造成傷殘或
    死亡事故之情形時，應側重於「主力近因原則」，以是否為
    被保險人因罹犯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內在
    原因以外之其他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
    預知性）等因素作個案客觀之認定，並考量該非因被保險人
    本身已存在可得預料或查知之外在因素，是否為造成意外傷
    殘或死亡事故之主要有效而直接之原因。又按意外傷害保險
    之受益人請求保險給付時，雖應證明被保險人係因意外事故
    而受傷害，惟受益人如證明該事故確已發生，且依經驗法則
    ，其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應認其已盡證明
    之責。保險人如抗辯非屬意外，自應就其抗辯之事實（老化
    、疾病及細菌感染）負證明之責，始符舉證責任之原則。換
    言之，被保險人倘非因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而生保險事故
    ，原則上即應認係意外。最高法院迭著有94年度台上字第18
    1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023號判決意旨足參。
  ㈡被保險人田歆綿之死亡原因，應合於外來、突發且非疾病所
    致之特性，而屬保險法第131條所規定之意外事故，並合於
    系爭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事故，被告應負依約給付保險金
    之責：
　⒈被保險人之死亡原因，究屬意外事故或疾病致死，兩造固互
    有爭議。觀諸被告固執振興醫院死亡證明書、診斷證明書之
    記載，即被保險人死亡方式為自然死，死因為「急性腦膜炎
    病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本院卷一第
    167、169頁），抗辯被保險人死亡原因並非出於意外事故。
    惟振興醫院於000年0月00日出具被保險人診斷證明書上則明
    確記載病名為：「福氏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炎併腦水
    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再觀諸被保險人之
    出院病歷摘要記載「出院診斷：7/30因福氏內格里阿米巴原
    蟲感染伴隨急性腦膜炎、癲癇和水腦症進行腦室外引流和顱
    內壓監測、急性心肌炎伴隨心臟衰竭...7/28頭痛惡化、發
    燒、發冷、肌肉痠痛和頸部疼痛前來我們的急診室就診...
    新冠肺炎和流感快篩都呈陰性...7/29因急性腦膜炎入院，
    病程進展快速...」，有振興醫院出院病歷摘要記載可查（
    本院卷一第227頁至245頁）。則被保險人之急性腦膜炎為阿
    米巴蟲感染所引發，並於112年8月1日死亡，急性腦膜炎進
    程快速，亦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保險人於死亡時，前已具
    有腦膜炎病史或有其他可能引發腦水腫、心肌炎或心臟衰竭
    或其他快速致死之相關疾病，則被告辯稱被保險人死亡與感
    染阿米巴蟲無涉，即屬無據。
　⒉振興醫院醫院採集被保險人檢體送實驗室檢驗，確認為感染
    阿米巴蟲感染所導致腦膜腦炎。而阿米巴蟲為淡水湖泊、河
    流中自然生存的單細胞寄生蟲，喜好溫暖環境，能生存於46
    ℃的溫熱環境中，在更高的溫度下也可短暫存活。溫暖的淡
    水(如湖泊及河川)、溫泉水、工廠排出的溫水、含氯量不足
    的游泳池、熱水器及土壤中都可發現其蹤跡。人類可能在自
    然水域活動時，將病原體吸入鼻腔，並沿著嗅覺神經進入腦
    部而發病，但喝下遭病原體污染的水則不會被感染，也不會
    透過人與人接觸傳播，人類病例罕見。該疾病潛伏期約1-7
    天，發病後病程進展快速，初期症狀為頭痛、發燒、噁心、
    嘔吐，之後出現頸部僵硬、抽搐、意識變化、譫妄、昏迷等
    腦炎症狀，發病後死亡率約99%等情。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下稱疾管署）113年4月12日疾管臺北區管字第113003
    4376號函所檢附112年8月10日致醫界通函、112年8月22日新
    聞稿資料可佐（本院卷一第315至317頁）。益徵本件足認被
    保險人死亡之原因急性腦膜炎，為感染阿米巴蟲所導致無訛
    。
　⒊被告雖執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3年4月10日北市衛疾字第11331
    10435號函檢附之被保險人疫調資料（本院卷一第301致310
    頁）、疾管署親水設施環境檢體福氏內格里阿米巴原蟲檢驗
    結果（本院卷一第313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13年4月12
    日新北衛疾字第1130667732號相關調查資料（本院卷一第31
    9至357頁）等資料，抗辯浪極光公司除地下室機房低窪處的
    水呈阿米巴蟲採檢陽性反應外，其餘均呈陰性，是無積極證
    據足資證明被保險人係在浪極光公司衝浪時感染。然查，浪
    極光公司向媒體表示案發後已換水並停業（本院卷一第387
    頁），且衛生機關前往採驗之日期為112年8月9日、10日、1
    2日（本院卷一第313頁），距離被保險人前往從事室內水上
    活動112年7月21日已逾20日，尚難逕與當時被保險人從事室
    內水上活動時之環境為相同認定；而阿米巴蟲並非本身存在
    於人體，業如前述，佐以被保險人於死亡前之疫調紀錄（本
    院卷一第305頁），並無其他可能之感染途徑，則衡情認被
    保險人係於最近從事室內水上活動之際感染，尚與常理無違
    。綜合上情，被保險人生前並無腦膜炎相關引發死亡事故之
    病史，阿米巴蟲並非存在於人體內之病原，被保險人因外在
    感染阿米巴蟲入侵腦部，因病程進展快速引發急性腦膜炎致
    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符合前述意外傷害認定之外來
    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要件無訛。
    被告雖強調當日前往室內戲水尚有其他同事及其他遊客，而
    其他人皆無感染情況，然人體既有可能因外在感染阿米巴蟲
    而引發上開腦膜炎以致心臟衰竭死亡，縱被保險人於生理狀
    況較為敏感而產生較大之不良反應，非可而推論此即為被保
    險人本身患有疾病所導致，此相較於因被保險人自身疾病所
    致而死亡之情形，仍屬有間，此仍不足以排除於被保險人死
    亡是出於意外事故之認定。
　⒋從而，基於保險條款應為有利被保險人之解釋原則，仍應將
    其歸類為外來、突發之意外性質，而符於意外傷害保險之保
    險範圍。被保險人因外在感染阿米巴蟲，因病程進展快速引
    發急性腦膜炎導致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依通常經驗
    法則判斷，被保險人感染阿米巴蟲之外來因素，方為其死亡
    事故最主要有效且直接之原因，且該原因與死亡之結果間，
    亦具相當之因果關係，至其內在之生理條件僅係遭外在環境
    因素引發而生之後續反應，尚非為死亡結果之主因，且該事
    故之發生難為他人所預知，符合前述意外傷害認定上之外來
    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要件，自應
    屬保險法第131條規定所示之意外，合於系爭保險契約約定
    之保險事故。被保險人之死亡為外在之意外事故所造成，符
    合系爭保險契約所定之承保範圍，被告即應負依約給付保險
    金之責。至被告援引本件事故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評議書之認定，要難逕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亦不足以拘束
    司法機關，併此敘明。
　㈢原告依保險法及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得請求被告給付
    保險金及約定之遲延利息：
  ⒈經查，原告為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被保險人因遭受意外
    傷害事故致死亡，合於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事故。則依
    保險法第5條、第34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第5條、附加
    條款第1條、第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額200萬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按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
    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
    利率；民法第229條、第233條定有明文。按保險法第34條、
    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第2項（本院卷一第49頁）規定，保險
    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繳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賠
    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
    險人應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
    ，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1分。查被告並未爭執112年9月19日
    接獲原告通知申請，本應於15日即112年10月4日前給付200
    萬元理賠金，然被告以112年10月4日客一字第1120000068號
    函通知拒絕理賠（本院卷一第91至93頁），復於112年11月1
    0日富保法字第1120012032號函再次拒絕理賠（本院卷一第9
    5至97頁）。然被保險人應認屬意外事故死亡，既經本院認
    有如上述，被告確有可歸責之事由而遲延給付，被告於翌日
    即112年10月5日起即依約應負遲延責任，而應以較法定利息
    為高之10％年利率計算遲延利息。
  ㈣從而，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200萬元保險金，及自
    112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
    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其餘請求，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法及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給付保
    險金額200萬元，及自112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率，實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其餘
    請求，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為准、免假執
    行之聲請，核均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
    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
    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及聲
    請調查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
    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昀潔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2號
原      告  田兆炎  

訴訟代理人  周武榮律師
            邱于倫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原告之女田歆綿生前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暨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22CH00000000），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7月15日至113年7月15日止，保單內容包含傷害保險，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原告為受益人。田歆綿於系爭保險契約有效存續期間內之112年7月21日，前往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之浪極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浪極光公司）進行室內衝浪、寬板滑水等室內戲水活動（下稱室內戲水活動）。詎被保險人田歆綿當日多次摔入池水並因此吸入、嗆入池水，於同年月26日開始頭痛不適，同年月28日因發燒頭痛至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與醫院）急診求治兩次，並於同月29日轉住院治療，同年月30日病危轉加護病房治療，行腦室外引流手術，於同年8月1日下午5時5分死亡，死亡原因經確認為福氏內格里阿米巴原蟲（Naeglgleria fowleri，下稱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田歆綿因阿米巴蟲自外在水域入侵腦中而死亡，符合外來性要件，且對於田歆綿而言，阿米巴蟲自外在水域入侵腦中而死亡係不可預料、不可預期和偶然所致，自屬意外事故無疑。原告為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遂檢具相關文件，於112年9月19日向被告申請給付被保險人身故保險金，詎被告未於15日內給付理賠金，並於112年10月4日以田歆綿之死亡方式並非系爭保險契約所稱之意外傷害事故而拒絕理賠；經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後，被告仍於同年11月10日發函拒絕理賠。其後原告針對被告拒絕理賠一事，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申請評議，亦經評議中心於113年6月14日認定原告前開請求不成立。為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第5條約定、保險法第3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112年10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田歆綿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性質，為保險法第131條所規定之意外傷害保險，依約自應以被保險人遭受身體內在原因以外之其他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等意外傷害事故致死亡時，被告始負有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系爭死亡保險金之責任。依振興醫院於112年8月2日所開立田歆綿死亡證明書所載，田歆綿死亡方式勾選為「自然死（純粹僅因疾病或自然老化所引起之死亡）」，而其直接引起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為「急性腦膜腦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另依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被田歆綿罹患之病名為「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腦炎」，此為單細胞生物福氏內格里蟲（學名：Naegleriafowleri）入侵人類腦部所引起的感染病症。」，故田歆綿顯係罹患阿米巴蟲之感染疾病，雖田歆綿感染之阿米巴蟲為外來病源而具「外來性」，然田歆綿感染阿米巴蟲（即事故）後，在人體內部經過相當時期的潛伏或醞釀，始出現症狀或經醫療儀器篩檢發現（即傷害），該感染事故顯欠缺「突發性」，該感染事故所致之傷害，並非意外傷害，田歆綿並非因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另原告就兩造間之給付保險金爭議，經向評議中心提起評議申請，亦經評議中心以112年評字第50號評議書認定：「…由於目前的疾病分類中，阿米巴蟲感染仍是屬於疾病的一種，有其特定的感染途徑跟生物致病特性，並非如同中毒或外傷等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外部傷害，所以田君的阿米巴腦膜炎無法被視為是意外傷害事故所致。」等語，認定原告之評議申請為無理由，故原告提起本件請求給付意外死亡保險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66至267頁，依判決格式修正文句）：　　　
　㈠原告之女田歆綿於74年1月9日出生，與被告簽立系爭保險契約向被告投保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暨健康保險（本院卷一第37至53頁、137至153頁），保險期間自112年7月15日至113年7月15日。
　㈡田歆綿於112年7月21日與同事共同前往浪極光公司參加水上活動室內衝浪課程（本院卷一第57至81頁）。
　㈢田歆綿於112年7月28日前往振興醫院急診，於同年29日住院治療，30日病危轉至加護病房進行腦室外引流手術，於112年8月1日下午5時5分死亡，死亡證明書記載死亡原因為福氏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本院卷一第83、167頁）。
　㈣被告以112年10月4日客一字第000000000號函拒絕理賠（本院卷第91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保險契約率為定型化契約，被保險人鮮能變更契約之約定，故對於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應注意誠信原則，倘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保險法第131條所稱意外傷害，乃指被保險人基於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而生有傷害或死亡之損失。又人之傷害或死亡，可能來自於內在原因，如器官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等肇因，亦可能為外來之意外事故。所謂外來之意外事故，係指除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而意外傷害之界定，在有多數原因競合造成傷殘或死亡事故之情形時，應側重於「主力近因原則」，以是否為被保險人因罹犯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內在原因以外之其他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等因素作個案客觀之認定，並考量該非因被保險人本身已存在可得預料或查知之外在因素，是否為造成意外傷殘或死亡事故之主要有效而直接之原因。又按意外傷害保險之受益人請求保險給付時，雖應證明被保險人係因意外事故而受傷害，惟受益人如證明該事故確已發生，且依經驗法則，其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應認其已盡證明之責。保險人如抗辯非屬意外，自應就其抗辯之事實（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負證明之責，始符舉證責任之原則。換言之，被保險人倘非因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而生保險事故，原則上即應認係意外。最高法院迭著有94年度台上字第181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023號判決意旨足參。
  ㈡被保險人田歆綿之死亡原因，應合於外來、突發且非疾病所致之特性，而屬保險法第131條所規定之意外事故，並合於系爭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事故，被告應負依約給付保險金之責：
　⒈被保險人之死亡原因，究屬意外事故或疾病致死，兩造固互有爭議。觀諸被告固執振興醫院死亡證明書、診斷證明書之記載，即被保險人死亡方式為自然死，死因為「急性腦膜炎病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本院卷一第167、169頁），抗辯被保險人死亡原因並非出於意外事故。惟振興醫院於000年0月00日出具被保險人診斷證明書上則明確記載病名為：「福氏阿米巴蟲感染引發急性腦膜炎併腦水腫顱內高壓及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再觀諸被保險人之出院病歷摘要記載「出院診斷：7/30因福氏內格里阿米巴原蟲感染伴隨急性腦膜炎、癲癇和水腦症進行腦室外引流和顱內壓監測、急性心肌炎伴隨心臟衰竭...7/28頭痛惡化、發燒、發冷、肌肉痠痛和頸部疼痛前來我們的急診室就診...新冠肺炎和流感快篩都呈陰性...7/29因急性腦膜炎入院，病程進展快速...」，有振興醫院出院病歷摘要記載可查（本院卷一第227頁至245頁）。則被保險人之急性腦膜炎為阿米巴蟲感染所引發，並於112年8月1日死亡，急性腦膜炎進程快速，亦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保險人於死亡時，前已具有腦膜炎病史或有其他可能引發腦水腫、心肌炎或心臟衰竭或其他快速致死之相關疾病，則被告辯稱被保險人死亡與感染阿米巴蟲無涉，即屬無據。
　⒉振興醫院醫院採集被保險人檢體送實驗室檢驗，確認為感染阿米巴蟲感染所導致腦膜腦炎。而阿米巴蟲為淡水湖泊、河流中自然生存的單細胞寄生蟲，喜好溫暖環境，能生存於46℃的溫熱環境中，在更高的溫度下也可短暫存活。溫暖的淡水(如湖泊及河川)、溫泉水、工廠排出的溫水、含氯量不足的游泳池、熱水器及土壤中都可發現其蹤跡。人類可能在自然水域活動時，將病原體吸入鼻腔，並沿著嗅覺神經進入腦部而發病，但喝下遭病原體污染的水則不會被感染，也不會透過人與人接觸傳播，人類病例罕見。該疾病潛伏期約1-7天，發病後病程進展快速，初期症狀為頭痛、發燒、噁心、嘔吐，之後出現頸部僵硬、抽搐、意識變化、譫妄、昏迷等腦炎症狀，發病後死亡率約99%等情。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113年4月12日疾管臺北區管字第1130034376號函所檢附112年8月10日致醫界通函、112年8月22日新聞稿資料可佐（本院卷一第315至317頁）。益徵本件足認被保險人死亡之原因急性腦膜炎，為感染阿米巴蟲所導致無訛。
　⒊被告雖執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3年4月10日北市衛疾字第1133110435號函檢附之被保險人疫調資料（本院卷一第301致310頁）、疾管署親水設施環境檢體福氏內格里阿米巴原蟲檢驗結果（本院卷一第313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13年4月12日新北衛疾字第1130667732號相關調查資料（本院卷一第319至357頁）等資料，抗辯浪極光公司除地下室機房低窪處的水呈阿米巴蟲採檢陽性反應外，其餘均呈陰性，是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保險人係在浪極光公司衝浪時感染。然查，浪極光公司向媒體表示案發後已換水並停業（本院卷一第387頁），且衛生機關前往採驗之日期為112年8月9日、10日、12日（本院卷一第313頁），距離被保險人前往從事室內水上活動112年7月21日已逾20日，尚難逕與當時被保險人從事室內水上活動時之環境為相同認定；而阿米巴蟲並非本身存在於人體，業如前述，佐以被保險人於死亡前之疫調紀錄（本院卷一第305頁），並無其他可能之感染途徑，則衡情認被保險人係於最近從事室內水上活動之際感染，尚與常理無違。綜合上情，被保險人生前並無腦膜炎相關引發死亡事故之病史，阿米巴蟲並非存在於人體內之病原，被保險人因外在感染阿米巴蟲入侵腦部，因病程進展快速引發急性腦膜炎致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符合前述意外傷害認定之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要件無訛。被告雖強調當日前往室內戲水尚有其他同事及其他遊客，而其他人皆無感染情況，然人體既有可能因外在感染阿米巴蟲而引發上開腦膜炎以致心臟衰竭死亡，縱被保險人於生理狀況較為敏感而產生較大之不良反應，非可而推論此即為被保險人本身患有疾病所導致，此相較於因被保險人自身疾病所致而死亡之情形，仍屬有間，此仍不足以排除於被保險人死亡是出於意外事故之認定。
　⒋從而，基於保險條款應為有利被保險人之解釋原則，仍應將其歸類為外來、突發之意外性質，而符於意外傷害保險之保險範圍。被保險人因外在感染阿米巴蟲，因病程進展快速引發急性腦膜炎導致急性心肌炎併心臟衰竭死亡，依通常經驗法則判斷，被保險人感染阿米巴蟲之外來因素，方為其死亡事故最主要有效且直接之原因，且該原因與死亡之結果間，亦具相當之因果關係，至其內在之生理條件僅係遭外在環境因素引發而生之後續反應，尚非為死亡結果之主因，且該事故之發生難為他人所預知，符合前述意外傷害認定上之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要件，自應屬保險法第131條規定所示之意外，合於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事故。被保險人之死亡為外在之意外事故所造成，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所定之承保範圍，被告即應負依約給付保險金之責。至被告援引本件事故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之認定，要難逕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亦不足以拘束司法機關，併此敘明。
　㈢原告依保險法及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得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及約定之遲延利息：
  ⒈經查，原告為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被保險人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死亡，合於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事故。則依保險法第5條、第34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第5條、附加條款第1條、第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額20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按次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229條、第233條定有明文。按保險法第34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第2項（本院卷一第49頁）規定，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繳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應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1分。查被告並未爭執112年9月19日接獲原告通知申請，本應於15日即112年10月4日前給付200萬元理賠金，然被告以112年10月4日客一字第1120000068號函通知拒絕理賠（本院卷一第91至93頁），復於112年11月10日富保法字第1120012032號函再次拒絕理賠（本院卷一第95至97頁）。然被保險人應認屬意外事故死亡，既經本院認有如上述，被告確有可歸責之事由而遲延給付，被告於翌日即112年10月5日起即依約應負遲延責任，而應以較法定利息為高之10％年利率計算遲延利息。
  ㈣從而，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200萬元保險金，及自112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其餘請求，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法及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額200萬元，及自112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率，實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其餘請求，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為准、免假執行之聲請，核均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及聲請調查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昀潔
　


